
关于石龙区同心和谐小区土地证作废的 

公  告 

 

根据平顶山市历史遗留问题导致的不动产“登记难”清

理化解专项行动工作专班文件关于转发《关于印发河南省历

史遗留问题导致的不动产“登记难”清理化解若干措施的通

知》的通知，现对平顶山市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名下遗失

土地证：2022000066号，予以公告作废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 1 月 9日 

 

 

 

 

 


